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10月17日
府行救字第1020204943號
訴願人：楊00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00街00號13樓A12棟
訴願人：楊00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00村00路5-2號

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楊涵涵等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南投縣仁愛鄉公所102年6月24號仁鄉土管字第1020011529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本縣仁愛鄉曲冰段00號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管理機關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為乙種建築用地，訴願人於102年3月20日主張對該系爭土地有傳統淵源及居住之事實，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7、12條規定申請系爭土地地上權設定登記，因系爭土地地籍清冊及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資訊系統內登載土地糾紛，其糾紛尚未釐清前，雙方不得設定地上權，原處分機關爰以102年6月24號仁鄉土管字第1020011529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遂於102年7月2日向本府提出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規定：「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輔導原住民開發並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五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其開發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輔導原住民設定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權、地上權及取得承租權、所有權。」同辦法第12條規定：「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內得就原有自住房屋基地申請設定地上權，其面積以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為適應居住需要，原住民並得就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申請設定地上權。前二項土地面積合計每戶不得超過零點一公頃。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地上權，應由原住民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地上權登記。」、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頒訂之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4點規定：「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2條第4項規定，原住民會同本會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之申請案件，由鄉(鎮、市、區)公所核定；其作業程序除填具申請書外，免附位置圖。但申請非整筆土地時應檢附申請位置範圍圖，並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核定。」分別定有明文。
2、 卷查系爭土地總登記使用人記載為訴外人洪00君，其繼承人於80年6月20日申請系爭土地作為自住房屋用地，原處分機關於80年6月28日審查通過，於80年7月16日80仁鄉建字第12432號函檢送本府，本府於80年7月24日投府民山字第83787號函同意設定登記，原處分機關定於80年8月20日前辦理設定登記手續，惟原處分機關未接續辦理地上權之設定；系爭土地於84年度調查現況使用情形登載為訴外人吳00（本縣仁愛鄉萬豐村00鄰00巷00號），土地利用現況為建築木造倉庫乙棟，惟經原處分機關於102年4日9日會勘紀錄表載明房屋（有燒過的痕跡）發現並非吳君自行使用，原處分機關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於102年5月8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8200號函公告註銷吳00君於系爭土地之電腦地籍資訊系統84年調查現況使用人註記，吳00（吳00繼承人）、洪00、洪00（洪00子洪阿材之繼承人）等人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訴願人主張對該系爭土地有傳統淵源及居住之事實，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7、12條規定申請系爭土地地上權設定登記，因系爭土地地籍清冊及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資訊系統內登載土地糾紛，其糾紛尚未釐清前，雙方不得設定地上權，原處分機關爰以102年6月24號仁鄉土管字第1020011529號函否准所請，揆諸首揭規定，自屬有據。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主張於99年間提出申請，稱該土地確為其家族使用，並與洪00君交換曲冰段00地號土地，而取得系爭土地之使用權，且地上物為其使用之建物，請鄉公所依實際使用情形分配土地，有土地四鄰證明連署書證明無誤，洪君在世時，其子洪00、洪00未曾提出異議等語，資為爭議。
4、 經查本件訴願人請求系爭原住民保留地230平方公尺之地上權登記相關事宜案，應視系爭原住民保留地是否為「實際使用者」，方有於原住民保留地內得就其原有自住之房屋基地申請設定地上權之權利，若是，原住民才可依此辦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自住房屋地上權之設定，此為現行申請原住民保留地自住房屋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法定要件，本件80年7月23日投府民山字第83787號函核准訴外人洪00君設定地上權及84年調查現況使用人為吳00君等，復經本年4月9日本案經實地勘查，目前無人實際居住使用，房屋有燒過之痕跡，有6禎照片附卷可憑，訴願人既無居住系爭土地自住房屋之事實，核與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2條之規定不合，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之申請，揆諸首揭規定，尚非無據，應予維持。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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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陳 錦 白

中華民國102年10月17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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